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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學童小兒麻痺症盛行率 
 

為明瞭台北市公私立中小學學童麻痺型小兒麻痺症的盛行率和評估罹患

此疾病的危險因子。我們於去年在台北市中小學進行一項跛足調查。由台北市

200 所初中及小學隨機抽出 51 所，用以評估 6~15 歲學童的小兒麻痺盛行率，

樣本數的估計是依據 90％的信賴度與+20%的精確度而得。台北市中小學的入

學率相當高(>99%)，故本樣本應足以代表該年齡層。本研究小兒麻痺病例的

定義為小孩之四肢上具有急性鬆弛性麻痺，但其感覺仍完好，而且患肢無受傷

的病史或進行性的症狀。跛足學童的鑑定先由老師和學生班長填寫患童名單，

再根據醫師檢查之學童健康調查表來確定。每名病例依年齡、性別配對取 2

名同學作為對照組，來比較期、兒麻痺疫苗接種狀況、父母教育程度和兄弟姊

妹人數等因素。 

這次調查 77,622 名學童，有 53 名學童跛足，47(88%)名符合小兒麻痺病

例定義。病例的發病年齡中位數為 1 歲，而 89.3％的病例都在 5 歲前發病。學

童小兒麻痺的盛行率為 ，男性的盛行率略高於女性(分別為 ， )

且隨著年齡增加而增加(表 1)。與對照組比較，小兒麻痺學童的疫苗接種情形

較差，父母的教育程度較低，而且．兄弟姊妹的人數較多(表 2)。 

報告者：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陳建仁副教授；學生王俐人、鄭淑姿、

林秋美、張全仲、王貴芳。 

編者註：這次調查的學童都在民國 58 年到 67 年間出生的世代。這段期間，

由於小兒麻痺的發生率快速下降(圖 1)，所以年齡較大的學童盛行率較高。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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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發生率下降，但民國 71 年第一型小兒麻痺卻在全島流行。該次流行的病例

主要為嬰兒及年齡較小的小孩(63%的病例小於 2 歲)l；然而仍有相當多年齡較

大的小孩罹患此病，這次學校調查的 47 名小兒麻痺病例中，即有 6 名是這次

流行感染而得。71 年流行的調查與這次學校的跛足調查，都顯示未接受完全

之預防接種和父母教育程度低為此病的重要危險因子。 

台灣在民國 47 年引進不活性的沙克小兒麻痺疫苗，民國 52 年引進口服沙

賓疫苗。但剛引進的前幾年接種疫苗的人數很少，而小兒麻痺的發生率改 

變很少。因此政府在民國 53 年開始推動小兒麻痹預防接種計晝，第二年接種

人數就約達 130 萬人(圖 2)。隨後兩年之間，小兒麻痺的發生率減少約 10 

表 1 台北市學童麻痺型小兒麻痺症年齡別盛行率 

 
表 2  民國 73 年台北市 6 -15 歲學童麻痺型小兒麻痺症危險因子之卡方檢定； 

47 名小兒麻痺症病例與 92 名以年齡、性別配對之對照組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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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l 民國 44 年至 72 年台灣地區每 10 萬人口小兒麻痺症發生數歷年分佈 

 
＊ 民國 70 年無報告病例。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署，衛生統計：(一) 公務統計 1983 , p . 272  

圖 2  民國 44 年至 72 年台灣地區完成一劑或一劑以上小兒麻痺疫苗注射人數 

 

註： 因為缺乏年齡及劑量資枓，無法以此計算接種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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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署，衛生統計：(一)公務統計，1 983 , D .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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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痺發生率仍從民國 61 年開始逐年

降低，直

)。然而，這些流行都

是開始於

以維持足夠高的預防接種率，否則如民國 71 年的流行將會繼續發生。 

NR 代表尚未接獲報告。 
倍以上(圖 1)。雖然民國 59 年以後接種人數減少，且連續有 12 年低於民國

54 年至 58 年問的每年接種人數，但小兒

到民國 71 年才發生大流行。 

小兒麻痺症與其他可用疫苗預防的疾病不同，其病例數與感染數之比率

(即感染者發展成具有臨床症狀病例的比率)相當低(< l % ) 2 。在某些小兒麻痺

地方性流行的國家，小於 5 歲的兒童都需接受至少一種血清型的小兒麻痺疫

苗 3。當該地區小兒麻痺疫苗開始使用，其他地方性流行程度及降低，而且免

疫力也隨著疫苗接種程度上升而增加。假使無法使年幼的小孩維持高的接種

率，經過一段時間可感染的人數將累積到足以發生流行的程度。雖然這種解釋

過於簡單，但可能是民國 71 年流行發生的原因。小兒麻痺爆發性流行亦曾發

生在接種率高於 90 ％的國家(例如美國、荷蘭和加拿大

接種率較低的群體，但未散擴到一般人群。 

各縣市衛生局應該估計當地每年的嬰兒出生數和供給足夠的小兒麻痺疫

苗，確使每一位小於 1 歲的嬰兒皆能完成三劑小兒麻痺疫苗的基礎接種。在

台灣地區為達到這個目標，每年約需 120 萬劑的小兒麻痺疫苗。目前我們應

該積極加強民眾對常規預防接種的認識與利用，及提供預防接種服務的層面，


